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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的定義 

 最廣義:文書處理手冊:指處理公務或與公務有關，不論其形式(文件、
書籍、圖說、磁片、光碟、錄音帶、錄影帶)或性質(一般公文書、司
法裁判、行政答辯書、訴願決定書、外交文書、軍事文書、會議文書
或特定業務性質之文書)如何之一切資料。 

 廣義：公文程式條例第1條規定：稱公文者，謂處理公務之文書；其程
式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依本條例之規定辦理。舉凡處理與公務有關
之文書，不問其為公務員或非公務員，只要所為行為與處理公務有關
者皆稱為「公文」或「公文書(document ) 」。 

 狹義：刑法第10條第3項規定：稱公文書者，謂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
書。 

 綜言之，所謂公文又稱文書或公文書，係指處理公務或與公務有關，
不論其形式或性質如何，其一切資料皆稱之。 

 故凡機關與機關或機關與人民往來之公文書，機關內部通行之文書，
以及機關以外之文書而與公務有關者，均包括在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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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tw.dictionary.yahoo.com/search?ei=UTF-8&p=%E6%96%87%E6%9B%B8


觀念問題 

 不是自己職務上的公文，可以承辦或製
作公文嗎? 

 老百姓家裡的私事，算公務嗎? 

 磁片、光碟、錄音帶、錄影帶是公文嗎? 

 公文程式條例第1條規定：稱公文者，謂
處理公務之文書。公務就是公共事務，
例如農會、漁會、黨部都屬於公共事務
，所以發出來的也是公文，對嗎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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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類別 

 依據法律規定而分： 

(一)依公文程式條例分為：令、呈、咨、函、公告、
其他公文。 

(二)依特種法律（令）而分：行政救濟文書如請願文
書（請願法）、訴願文書（訴願法）。司法文書（
民事訴訟法、刑事訴訟法、行政訴訟法）、爭議處
理文書如仲裁書（仲裁法）、調解書（鄉鎮市調解
條例）、外交文書、法制文書（中央行政機關法制
作業應注意事項）、會議文書（會議規範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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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疑問 

 比較重要的公文用「函」，比較不重要
的公文用「書函」就可以了，對嗎? 

 臺中市政府邀集有關機關學校及社會人
士會勘道路徵收用地，承辦人要擬「開
會通知單」的稿給長官核示，對嗎? 

 取締並罰鍰某工廠排放有毒汙水的公文
，工廠拒收，一直以「查無此人」，怎
麼結案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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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意思表示之內外性質而分： 

 (一)對外意思表示之公文，即以發文機關
名義行文至其他機關或團體之公文，可分
為：令、呈、咨、函、公告；其他公文如
書函、開會通知單、會勘通知單、公務電
話紀錄、或其他定型化之文書。 

 (二)對內意思表示之公文，即機關內部使
用之文書，有簽、報告、便簽、手令、手
諭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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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文系統 
 有上級機關、同級機關、下級機關及不相隸屬機關等4種不同行文方式，

從而有上行文、平行文、下行文之分。 

 (一)上行文：指有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對其上級機關所使用之公文書，
如對直屬上級機關使用「函」；行政院、司法院、考試院及其所屬機關
對總統使用「呈」。 

 (二)下行文：指有隸屬關係之上級機關對其下級機關所使用之公文書，
如公布法律、發布命令、人事任免、獎懲之「令」；上級機關對下級機
關使用之「函」 、「書函」屬之。 

 (三)平行文：指無隸屬關係之同級機關及不相隸屬機關相互往來之公文
書，如總統和立法院相互使用「咨」；同級機關相互往來使用「函」及
「書函」；機關給人民、社團、民間機構、團體之「函」、「書函」、 
「公告」 ；及人民、社團、民間、機構團體對政府之「申請函」；無隸
屬關係之不同級機關往來之公文書，不問其層級如何，其相互行文所使
用之「函」、「書函」均屬之。例如臺北市政府與立法院相互往來之公
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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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文書處理流程問題 
 「簽稿並陳」的案子，市長只在「簽」批示「
發」 ；但是「稿」並沒有批示，怎麼辦?不要
發文嗎? 

 「以稿代簽」的例行性公文，發文時一定不必
加「簽」，對嗎? 

 「創稿」如屬於長官交辦的就不必「簽」，直
接辦「稿」發文，對嗎? 

 「先簽後稿」的公文，如要會「會計室」，為
爭取時效，簽會，稿可以不會，對嗎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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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與稿 

 (ㄧ)只簽不稿：來文屬於簡單性、例行性、告知性、或副知性或存查性之案件，承辦人員
辦理後，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批示後，就可移送檔案單位去歸檔並予結案銷號，因只有
寫簽沒有寫稿，故不必以機關名義對外發文。 

 (二)先簽後稿：有關政策或重大興革案件、重要人事案件、其他須先行簽請核示之案件、
牽涉較廣會商未獲結論案件，或擬提決策會議討論等案件，應先簽報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准
後，再行辦理公文稿後，依發文程序以機關名義對外發文。於公文稿面上加註「先簽後稿
」。其置放順序為：對方來文置於最下面，經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准之簽置於中間，上面再
置放「公文稿」。 

 (三)簽稿倂陳：簽與稿同時往上陳，其文稿內容屬於須另作說明或對以往處理情形必須酌
加析述之案件、依法准駁但案情特殊須說明之案件、須限時辦理不及先行請示之案件。此
時將「簽與文稿」同時陳閱，方便長官瞭解案情，據以判發，以提昇公文處理效率，稱為
「簽稿併陳」。其置放順序為：對方來文置於最下面，所辦之「公文稿」置於中間，最上
面置放「簽」，於簽之紙面上加註「簽稿併陳」。 

 (四)以稿代簽：案情簡單，文稿內容毋須另作說明，或例行承轉之案件，直接就辦「公文
稿」經陳核判發後繕發，不必另行上簽，稱為「以稿代簽」，應在稿面註明「以稿代簽」
字樣。其置放順序為：對方來文置於最下面，最上面置放所辦之「公文稿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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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處理時限常見問題 

 承辦「最速件」時，遇到要會機關內部
十幾個單位，那就無法一日內辦畢，怎
麼辦? 

 下級機關有最速件的上行函，檢送年度
概算書的附件要審核，沒辦法在一天內
辦畢，怎麼辦? 

 各區公所以「最速件」函送市政府彙辦
的公文，快慢不一，如何計算公文時效? 

 

 

104年12月16日 11 



公文處理時限 

 (一)最速件公文：指特別緊急，限1日（或半日）內辦
畢之公文，使用紅色卷宗傳遞。 

 (二)速件公文：指須從速處理，限3日內辦畢之公文，
使用藍色卷宗傳遞。 

 (三)普通件公文：指一般例行案件，限6日內辦畢之公
文，使用白色卷宗傳遞。 

 (四)限期公文：指來文主旨段內或依其他規定，而訂
有期限之公文。 

 (五)專案管制公文：指涉及政策、法令或需多方會辦
、分辦，且需30日以上，6個月以下方可辦結之複雜
案件，經申請為專案予以管制之公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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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、副本常見問題 

 如何用「副本」爭取時效? 

 正本、副本要依行文對象用印，抄本、
影本或譯本就不要用印，對嗎? 

 副本是上行文，例如臺中市政府行文給
行政院的「函」副本，要稱「鈞院」，
對嗎? 

 有要求「副本」收受者配合辦理的事項
，只要在副本欄位註明即可，對嗎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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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之屬性 
 (一)稿本：即草本、草稿或草底，為機關團體對外發文前所撰擬並依各

機關核判程序發出所留下之公文草稿。 

 (二)正本：指收受文件之主體機關、團體或個人，其相對名詞為副本。 

 (三)副本：針對「正本」而言，即將公文之同一內容，照抄並送給與本
案有間接性相關，或者必須瞭解本案情況之機關或人民。副本雖無拘
束力，但機關在收到副本時，應視副本之內容作適當處理。 

 (四)抄本：公文正本發給受文者，其他相關機關或承辦單位如擬作為參
考或留作查考時，可加發抄本，由於抄本不需用印處理，較為便捷，
文書處理手冊特別規定，機關內部最好加發抄本，可節省用印手續。 

 (五)影本：公文承辦單位或其他相關機關除正、副本單位外，如需留作
查考時，可將正、副本影印，以資便捷。 

 (六)譯本：外文之文件或報告、古代文件（如文言文），內容不易為一
般人瞭解，得以本國現代通用文字予以翻譯，供作參閱之文件謂之，
譯本不加蓋印信或章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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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寫作常見問題 

 「主旨」要精簡，所以不要超過30個字，對嗎? 

 「主旨」要扼要，扼那些要? 

 簽給長官的「擬辦」段，為了禮貌及提醒長官，所以最好
句末再加上「請鈞核」。 

 「請  鈞核」、「 請鈞核」、「請鈞核」，何者正確? 

 「說明」或「辦法」段，如已經超過兩、三頁，為了說清
楚，講明白，仍然需要繼續陳述，對嗎? 

 通順，是公文寫作原則， 「主旨」及「說明」段要怎麼處
理才通順?才段落分明? 

 正、副本要如何處理，才能兼顧到公文禮貌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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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行款填寫方法說明表 

 1.書寫與裝訂方式：文字由左而右，由上而下，對左靠齊
：如使用不同規格之紙張時要對左、對上靠齊後再裝訂。 

 2.分項條列標號：文書處理手冊規定僅有前四層，各機關
可依需求增列第五層、第六層或更多層。分項標號應另列
縮格以全形書寫，“()”以半形書寫。其層次如下： 

 第一層：   一、             中文全形字元。 

 第二層：     (一)           中文全形字元；()半形字元。 

 第三層：         1、         阿拉伯數字形字元。 

 第四層：            (1)   阿拉伯數字形字元；()半形字元。 

 3.字型：中文標楷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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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之撰擬 

 簽為幕僚處理公務表達意見，以供上級
瞭解案情，並作抉擇之依據，分為下列2
種： 

 機關內部單位簽辦案件，依分層授權規定核
決，簽末不必敘明陳某某長官。 

 具有幕僚性質的機關首長對直屬上級機關首
長之「簽」，文末得用敬陳○○長官字樣。 

104年12月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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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之撰擬 

撰擬要領： 

◎主旨：扼要敘述，概括「簽」之整體目的與擬辦，
不分項，1段完成。 

◎說明：對案情之來源、經過、與有關法規或前案，
以及處理方法之分析等，作簡要之敘述，並視需
要分項條列。 

◎擬辦：為「簽」之重點所在，應針對案情提出具
體處理意見，或解決問題之方案，意見較多時分
項條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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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稿之撰擬 
 撰擬要領 

 定有辦理或復文期限者，請在「主旨」內敘明。 

 擬辦復文或轉行之稿件，請將來文機關之發文日期及
字號敘入，俾便查考。 

 承轉公文如有需要，請摘敘來文要點，無法摘敘時，
可照規定列為附件。  

 概括之期望語「請核示」、「請查照」、「請照辦」
等列入主旨。 

 「說明」、「辦法」分項條列時，每項表達一意。 

 如要求副本收受者作為時，請在「說明」段內列明。 

 文末首長簽署、敘稿時，為簡化起見，首長職銜之下
可僅書「姓」，名字則以「○○」表示。 

104年12月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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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寫作注意事項：  
 承辦案件時，首先要清楚地瞭解案情的來龍去脈；並就

「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」5要項加以考量。  

 公文寫作應考量所涉的法令，與曾經有過的相關案例。  

 承辦人撰擬公文時，所代表的是本機關的立場與機關首長
的身分，故寫作公文時，要切記遣字用句、卑亢之間（上
行、下行或平行）準確拿捏。  

 公文的目的在期望達成溝通宣喻效果。承辦人撰擬公文時，
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場陳述，還應以受文者的位置檢視成
果，排解閱讀障礙。  

 公文陳核前，應仔細做最後檢視，檢視範圍包括：錯別字、
文體、文句、形式等。  

 公文如有附件隨陳，應檢齊隨文稿（文稿1頁以上者請裝訂
妥當，並於騎縫處蓋印騎縫章或職名章，同時於每頁右下
角加註頁碼）或簽再陳核；附件有2種以上，應依序分別標
示附件1、附件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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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函 

書函之用語、用字與「函」相同，僅款式、
結構較具彈性，當公務未決階段，尚需磋
商、徵詢意見、協調時；或因機關處理簡
單、例行性、通報而使用之文書，或政府
機關答復簡單案情時使用；或寄送普通文
件、書刊或一般聯繫、查詢等情況須行文
時，即可使用簡便之「書函」，不必鄭重
其事地使用「函」。故書函用途很廣，不
受行文系統與層級之限制，應用起來靈活
方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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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戊)「附件」：書明名稱及數量或其他有關字樣。 

(己)「正本」或「副本」：分別逐一書明全銜，或 
 以明確之總稱概括表示；其地址非眾所週知 
 者，要特別註明。機關內部得以加發「抄 
 件」之方式處理。 

(庚)「承辦單位」：於稿面適當位置註明承辦單位 
 之名稱。 

(辛)「承辦人員」：由承辦人員於稿面適當位置簽 
 名 或 蓋 章 ， 並 註 明 辦 稿 之 月 日 時 分 
 （1005/1530）。 

(壬)「收文日期字號」：於稿面適當位置列明「收 
 文日期字號」，如數件併辦者，應將各件之 
 收文號一併填入（各收文亦一併附於文稿之 
 後），如為無收文之創稿，則先取文號。 

104年12月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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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 

定義：機關所屬人員，對於公務以書面陳

述事實真相；或偶發事件（如調查報告、

研究報告、評估報告），請求上級暸解；

或協助解決私人問題（特殊的長假如出

國進修、國外旅遊；特殊事由如申請調

職、退休、發給證明、預支薪資、在職

進修等）時，皆可使用「報告」，為上

行文之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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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： 

公告為各機關就主管業務或依據法令規定，
向公眾或特定對象宣布周知時使用。其方
式為： 

    （1）張貼在各機關公布欄（應署機關首長 

              職銜簽字章及蓋用機關印信）。 

    （2）刊登在報章媒體或政府公報（可免署 

              機關首長職銜簽字章，免蓋機關印 

              信）。 

    （3）登載於機關電子公布欄（可免署機關 

              首長職銜簽字章，免蓋機關印信）。 

    （4）如需他機關處理者，得另行檢送。 

104年12月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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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範圍： 

   （1）對公眾宣布事項並有所勸誡或工程招標
或物品採購。 

   （2）法規命令訂定修正草案之預告或廢止之
公告。 

   （3）法人、團體、公司、企業之設立或變更
註（撤）銷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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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作要領： 
    （1）使用通俗、簡淺明確且易懂之文字製作，必須加 

              註標點符號。 

    （2）公告之結構以「主旨」、「依據」、「公告事 

              項」等三段為原則；以「主旨」、「依據」、 

              「說明」三段為例外。分段數應加以活用，可用 

              「主旨」一段完成者，不必勉強湊成二段、三 

               段。 

     （3）分段要領： 

               甲、「主旨」：不分項一段完成，簡要表達全 
     文精義（何 事？），使人一目了然公告的 
     目的或要求，段中之文字應出現「公告」 
     2字，不必有目的與或期望語，故不要出 
     現「周知」或「請 查照」等文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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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「依據」：將公告之來龍去脈（原由）說清楚，
引據有關法規和條文的名稱，或某某機關的來函，
除非必要，不敘來文日期、字號。有兩項以上
「依據」者，每項應冠數字，並分項條例，另列
縮格書寫，段中不須出現「依……規定辦理」等
文字。 

丙、「公告事項」（或說明）應將公告內容分項條列，
冠以數字，另列縮格書寫；如公告內容僅就「主
旨」段作補充說明事實經過或理由者，本段改用
「說明」為段名。公告如另有附件、附表、簡章、
簡則等文件時，僅註明參閱「某某文件」，公告
事項內不必重複敘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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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、公告結構可簡化為「主旨」＋「依據」＋「公告 

     事項」（或說明）三段。 

     (甲)主旨＝公告＋本案（何事）【簡要敘述使人一
目了然公告的目的或要求】。 

     (乙)依據＝法規和條文名稱或某某機關來函【不敘
來文日期】。有兩項以上「依據」者，每項應
冠數字，並分項條列，另列縮格書寫。 

     (丙)公告事項（或說明）＝應將公告內容分項條 列，
冠以數字，另列縮格書寫。倘公告內容僅就
「主旨」補充說明事實經過或理由者，則本段
改用「說明」為段名。 

104年12月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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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4.公告可用定型化格式處理：一般工程招標或採購物
品得用定型化格式處理，免用三段式。 

     5.公告是向民眾或特定群體宣告所用，其對象頗多，
故公告之行款通常無「受文者」及「速別」，而且
因向公眾公開宣告，無秘密可言，故行款亦無「密
等及解密條件」。惟實務上常見公告之行款最後有
「副本」欄，乃因公告機關為免相關機關疏忽未見
公告，造成權益受損，故除一般公告方式外，另以
發「函」方式發送。 

     6.兩個以上機關，共同針對某一事由而發布聯合公告，
稱之為「會銜公告」，其製作係由主辦機關排在前
面並統合作業，其他機關共同具名，使用一個發文
日期，但文號各機關併列，蓋用各機關各機關印信
及首長簽字章。  

  

104年12月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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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送達：  

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第82條規定行政上之
「公示送達」之事由、方式、效力，所以
行政機關對人民致送公文，如無法傳達予
當事人時，便採用公示送達方式行之。公
示送達方法可貼於布告欄，亦可刊登於政
府公報或刊載於新聞紙上。準此觀之，
「公示送達」之性質類同於「公告」，故
公示送達之製作要領與公告相同。其不同
之處在於「公示送達」之對象是少數或個
人，而「公告」之對象是多數群眾；但兩
者形式和撰作方法幾近相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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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信箱郵件（E-mail）或首長電子郵件： 

透過網路傳輸，不必投郵、沒有信封，也沒有信紙。 

        e-mail是電子化之後的產物，是最近急速增加的一
種公文模式，民眾或公務員透過此一管道，提出他們
意見或陳請會愈來愈多，因為非常簡便、也無須貼郵
票與投郵，雖然有信箱或網址，但仍可以隱匿當事人
的真實姓名及住址，所以對於投書者而言是相當方便，
此種文書必然愈來愈多，占公文件數比重會逐漸地增
加，因此如何撰寫e-mail對公務處理相當有幫助。 

104年12月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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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屬信件，只要親切真誠地表達出意思即可，
不受箋函格式用語拘束。 

      此種訊息的傳遞，非屬官樣文章，彼
此透過電子郵件互通，像時下年輕人在網
路上發展出的另類文學，例如火星文，能
夠透過這種傳輸表達感情，講究感性、真
誠的，顛覆傳統的形式，所以在撰擬e-mail

時，第一，要相當口語化、非官樣文章；
第二，必須重視彼此之間感情的流露，回
答e-mail 文件一定要顯現出誠心誠意，不
能讓別人覺得是在應付他，否則對方會馬
上表達不滿與反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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寫作要領 

（1）親暱的稱呼，顯現出尊重與友誼。 

（2）儘量釋出善意，適度給予肯定、嘉許或
感謝的表達。 

（3）對於能夠採納或合乎道理的建議，要誠
懇地表達接納。 

（4）如果對方的建議確有困難，但有其他方
式可以協助之處，要儘量給予協助，例
如可以轉介有關部門或機關處理，而不
要答覆請當事人逕自向有關單位申請。 

（5）如果真正有困難、無法做到，一定要很
坦誠地將困難所在，誠心誠意講清楚，
取得對方的諒解。  

104年12月16日 



公文用語常見問題 

 員工公文講習計畫請行政處規劃。對嗎?  

 澈底消滅病媒蚊，才能徹底保護市民健
康。對嗎? 

 檢送本局員工獎懲名冊，請鈞核。對嗎? 

 副本：本府市長室、民政、建設處、人
事室、行政處。對嗎? 

 擬沿用台北市政府相關規定辦理。對嗎? 

 置人事室，設主任一人。對嗎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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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用語 

 稱謂用語： 

 有隸屬關係：下對上稱「鈞」；上對下稱
「貴」；自稱「本」。 

 無隸屬關係：下對上稱「大」；上對下稱
「貴」；自稱「本」。 

 對機關首長：「鈞長」。 

 機關對人民：「台端」。 

 行文數機關或單位：於文內同時提及，通稱
「貴機關」。 

104年12月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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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用語 

引述語： 

＊奉：引敘上級機關或首長公文時用。 

＊准：引敘平行機關或首長公文時用。 

＊據：引敘下級機關、首長、屬員或民眾公文時用。 

＊復．．．（來文機關發文年月日字號及文別）函：復文時
用。 

＊依（依據）．．．（來文機關發文年月日字號及文別或有
關法令）辦理：告知辦理的依據時用。 

＊．．．（發文年月日字號及文別）諒蒙鈞察：對上級機關
發文後，又去函續事時用。 

＊．．．（發文年月日字號及文別）諒達、計達：對平行或
下級機關發文後，又去函續事時用。 

104年12月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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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用語 

准駁語： 

 應予照准、准予照辦、准予備查：上級機關對下級
機關或首長表示同意時用。 

 未便照准、礙難照准、應無庸議、應從緩議、應予
不准、應予駁回、所請不准：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
或首長表示不同意時用。 

 敬表同意、同意照辦：對平行機關表示同意時用。 

 歉難同意、礙難同意、無法照辦、未便照辦：對平
行機關表示不同意時用。 

 應予檢討、應切實檢討、應切實檢討改進：對下級
機關斥責時用。 

104年12月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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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－公文用語 

抄送語（有副本或抄件時用之） 

＊抄陳：對上級機關或首長用。 

＊抄送：對平行機關、單位或人員用。 

＊抄發：對下級機關或人員用。 

附件語（有附件時用） 

＊附、附送、檢附、檢送：對平行；檢發：對下
級機關或人員用。 

＊附陳、檢陳：對上級機關或首長用。 

104年12月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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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 

 為使各機關公文書橫式書寫之數字使用有一致之規範可循，
特訂定本原則。  

 數字用語具一般數字意義（如代碼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
編號、發文字號、日期、時間、序數、電話、傳真、郵遞區
號、門牌號碼等）、統計意義（如計量單位、統計數據等）
者，或以阿拉伯數字表示較清楚者，使用阿拉伯數字。  

 數字用語屬描述性用語、專有名詞（如地名、書名、人名、
店名、頭銜等）、慣用語者，或以中文數字表示較妥適者，
使用中文數字。 

 數字用語屬法規條項款目、編章節款目之統計數據者，以及
引敘或摘述法規條文內容時，使用阿拉伯數字；但屬法規制
訂、修正及廢止案之法制作業者，應依「中央法規標準法」、
「法律統一用語表」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 

104年12月16日 



Q &  A 
 紙本型式的簽及其附件正本，若要用於經費核
銷，如何歸檔？（例如，經費動支的簽及經費概算
表，核章的正本，會計認為：應連同請購單及發票等
一同用於活動的核銷證明。） 

 簽呈是否一定要取文號歸檔,列入公文流程管
理? （因部份業務單位(人,主)假單或經費申請需求要

隨案附上簽呈,簽呈是否可不取文號列管） 

 以一文多稿發文時，其主稿之文號是否要加上
支號?或是由副稿開始加支號?支號應為數字或
英文字母?有無規定? 

104年12月16日 4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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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」，各位現既已身為政府機關
之公務人員，每天必須執行公務辦理公事，而所謂執行公務
辦理公事，實際上就是辦理與撰寫公文。由於不同個案，當
須有不同解決方案，從而須隨每一案情之不同，製作與撰寫
各種不同類型之公文，雖然案情或類型不同，但卻須依公文
程式條例、文書處理手冊或各機關自訂之文書作業規範所定
之法定程序與格式來撰作，才能夠順遂圓滿達成任務，從而
公務人員生涯就是每天「面對公文、接受公文、處理公文、
放下公文」，最後願以一首詩共勉： 

公文寫得好，長官沒煩惱；公文寫得棒，上級漸漸胖；公文
寫得差，老闆買板擦；公文寫得壞，主管天天踹。 

結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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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一個「三好公務員」 
公文要辦好 
會議要開好 
學習要做好 

做一個「三好公務員」 
公文要辦好 
會議要開好 
學習要做好 

勿做「三等」公務員 

 等吃飯 

 等下班 

 等退休 

要做「三等」公務員 

 做事拼優等 

 考績得甲等 

 陞遷不用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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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的責任在那裡？ 

 

文書 檔案 史料 文獻 

公務員 

承辦員 檔案人員 檔案人員 
博物館或 

研究人員 

104年12月16日 



參考文獻 

 檔案法及其施行細則。 

 公文程式條例。 

 行政院/文書處理與檔案管理手冊。 

 國家文官學院/公文製作與習作講義。 

 應用文（楊正寬/台北：揚智文化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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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聆聽； 

      敬請指教！ 

 
並祝福大家  工作愉快！ 

 

yangck@pu.edu.tw 
0975-0035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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